
04 2019年1月4日星期五
编辑江 锐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今日关注

合肥工商严查房产合同“霸王条款”
2018年以来，合肥市工商局不断深化“放管服”改

革，以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出发

点，以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条款监督为着力点，以保

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落脚点，依法履行合同监督和服务职责，大力激发

房地产企业发展活力，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

据了解，在工商部门审查过程中，大多数的房屋

买卖合同能较好地分配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合

同条款的针对性设计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过

也有少数不公平条款。如部分中介公司的二手房买

卖合同规定：乙方（购房方）公积金如有疑问，丙方有

权转为商业贷款。商业贷款利率相对较高，购房者如

能使用其他借款、贷款方式的，应准许选择其他方

式。而条款中，赋予丙方（中介方）单方面选择商业贷

款的权利，侵犯了购房者选择权。

同时，定金、违约金、赔偿金适用规则容易混乱。

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违约金和定金罚则仅能选

择其一来执行。根据《合同法》，在合同条款上约定了

违约金时，如守约方损失少于约定违约金的，守约方

在主张了违约金后不能再主张赔偿金。

说到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其实最常见的便是违

约责任不对等的条款，一些房屋买卖合同中对购买方

的违约责任总是约定得十分详细，但是对于售卖方的

违约责任，不是不约定就是约定不清，这就为售卖方

提供了很多欺骗购买方的机会。所以，购房者在签订

合同时，一定要注意违约责任不对等的条款，并且主

动提出明确售卖方的违约责任，若对方不同意，那就

不要轻易签下合同。

积极监督，修改不公平条款1000余条
为落实《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合肥市绿

色建筑发展条例的实施意见》（合政〔2018〕63号）文件

精神，推进住宅全装修建设，针对精装修房矛盾较为

突出的问题，会同合肥市房产局等相关部门，对合肥

在用的《商品房买卖格式条款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修

改，新加入了精装修房计价方式等条款，通过合同约

定进一步明晰了房地产开发商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从

源头上规范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和经营行为，有效

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合肥工商积极开展合同指导服务，监督合同格式

条款内容，重点对含有免除提供方责任、加重买受人

责任、排除买受人权利以及其他合同格式条款进行审

查，督促房地产开发商及时修改“霸王条款”和不公

平、不合理条款，确保合同约定的权利及责任“双向平

衡”，规范房地产领域合同行为。2018 年度受理商品

房买卖格式条款合同备案 493 份，修改不公平条款

1000余条。

通过加强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前把关、事中和事

后监管”工作机制，开展现场检查、专项整治等活动，

对消费者投诉的合同违法行为及时约谈企业进行纠

正。2018 年现场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合同公示情况

40 余次，约谈房地产企业 8 家，对问题企业擅自增加

合同附件内容、应备案未备案、应公示未公示等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定期进行反馈，确保整改到位，有效规

范市场交易秩序，增强企业合同法律意识。

购房时遇到“霸王条款”怎么办？
所谓“霸王条款”，就是个别商家利用信息不对

称、供求关系不平衡，将不平等的消费条款强加给消

费者。很多时候，由于消费者是以个人形式面对集体

形式的商家，存在心理弱势，往往不得不自认倒霉，花

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据介绍，格式条款是指商家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商业广告、宣传材料、凭证、单据等的

内容符合要约和前款规定的，均视为格式条款。采用

政府部门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或合同范本，将本应由

双方协商完成的部分事先单方进行设定，视为格式条

款。提供方采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行业主

管部门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或者合同范本与消费者

签约的，应当进行公示。

那么，购房时遇到霸王条款怎么办？如果在存在

不合理条款的情况下，消费者首先要跟开发商进行沟

通，能否做相应的修改。如果没有办法做修改，而消

费者当时必须要买房的情况下，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必

须要综合考虑情况。如果出现明显有失公平的合同，

法律并不支持，买房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但是

必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请求撤销，过了时间将

得不到支持。但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条款并不违反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是对消费者一方存在不合理

的情况，那么消费者在当时就应当预料到这个后果

可能会是什么样。

对于买方而言，除了取得房屋所有权，还要承担

一个法定担保义务。买方需要关注合同本身是否具

有不合理的责任免除条款。在这个方面，买售人应当

认真仔细阅读合同，发现哪个地方不理解的，可以要

求开发商解释，也可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

明确管理机制 规范信息公开
《办法》（2014）要求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管理、使用、宣传联席工作机

制，新修订的《办法》增加了“督查机制”，完善公益金

管理过程，形成管理闭环。

修订《办法》要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将资助

项目宣传工作纳入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管理、使用

全过程，建立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管理、使用、宣传、

督查联席工作机制，并定期研究资助项目宣传工作。

修订《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公益金使用部门和资

助项目实施单位在公益金使用信息公开方面的时间、

内容要求，相比原条款更具体、更细化。修订《办法》

在第六条提到，每年 6 月 30 日前，接受体育彩票公益

金资助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即“项目实施单

位”），应积极进行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向社会及时、

准确公布上一年度公益金使用的项目名称、项目单

位、资金额度、项目联络人、项目时间及其他有利于体

现项目效果的文字、图片、影像资料等信息。

修订《办法》新增条款明确了公益金使用部门和

资助项目实施单位公开公益金使用信息的方式和渠

道，更有利于制度的执行和监督。修订《办法》第七条

要求：每年 6 月 30 日前，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各项目

实施单位应当在本部门、本单位门户网站以及至少一

家当地主流传统纸质媒体上发布上一年度体育彩票

公益金使用公告以及公益金资助项目信息。下级体

育主管部门无门户网站的，可由上级体育主管部门或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代为发布信息。项目实施单位无

门户网站的，可由相关体育主管部门网站以及当地主

流传统纸质媒体代为发布信息。体育彩票机构应积

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转载各公益金资助项目的公

告信息。

修订《办法》细化了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机

制。第八条要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牵头组织项

目实施单位与本级体育彩票机构建立公益金资助项

目使用宣传工作报告制度。

修订《办法》明确，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宣传情况

内容包括:项目实施单位公益金宣传计划和实施方案

的完整性、公益金资助项目信息公布情况、体育彩票

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

益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数据、宣传方式、宣传内容以及

宣传效果评估等。

修订《办法》指出，体育彩票机构应根据项目实施

单位公益金使用宣传方案制定工作评估标准,配合体

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工作。

保护消费者，去年修改不公平条款1000余条

合肥狠抓房产合同“霸王条款”
如何通过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是广大

市民最为关注的。1月3日，记者从合肥市工商局获悉，2018年，该

局积极开展合同指导服务，监督合同格式条款内容。统计显示，

2018年度该局受理商品房买卖格式条款合同备案493份，修改不公

平条款1000余条。 □记者 王玮伟

细化项目宣传规范 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上）
国家体育总局修订《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

为促进中国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发展，推动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彩票公

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促进了体育彩

票公益金各项宣传工作的有效落实。

据悉，此次印发的《办法》，是根据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做出的修订版。为进一

步落实公益金筹集、管理和使用部门职责，更好地组织和推进公益

金宣传工作，结合4年来各省市落实公益金宣传工作的实际情况，

综合汇总全国多个省市体育彩票机构提出的建议后，国家体育总局

对《办法》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的条款内容显示，此次《办法》修订重点围绕完善公益

金资助项目的信息公开规范、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的监督检查

机制、进一步强化体育彩票机构在公益金宣传工作中的作用、规范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标牌设计等内容。 □丰佳佳


